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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

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现就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公司拟提名的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

历等资料，并了解其相关情况，未发现郑旭先生、李质磊先生、路忠林先生、崔

海峰先生、李少华先生、袁坚先生、刘兴翀先生、汤健女士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独立董事的情形，各位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能够胜任董事职务。 

且本次董事会换届的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均已征得被提名人本

人同意，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讨论后提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提名郑旭先生、李质磊先生、路忠林先生、崔海峰先生、李

少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袁坚先生、刘兴翀先

生、汤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将本次董事会提前换届

选举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经审核，公司本次向控股股东郑旭先生或其控制的主体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6 亿元的借款，主要为满足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有利于保障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融资效率，解决公司经营发展面临的不

利局面，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同时，我们关注到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向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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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先生借款 700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三年，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截止目前

公司尚未归还该笔借款，该笔借款构成关联交易行为。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定价原则，本次借款利率经交易双方

充分协商后的合理确定，无需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公司承担的利息费用公允、

合理，未发现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

议此关联交易事项时，在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追认前述借款 700 万元事项为

关联交易，同意本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独立意见 

随着公司的不断发展和规范化运作要求的持续提高，公司独立董事工作量和

承担的职责随之增加，结合行业、地区上市公司薪酬水平，本次制定的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有利于独立董事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特长和优势，进

一步提升公司科学决策、规范管理的水平，且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江苏蓝丰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姚刚、袁坚、李少华 

                                              2023 年 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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